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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价函
致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
	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LED显示屏采购项目

	序号
	名称
	像数

点距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品牌

	1
	LED显示屏
	2.5mm
	5.07
	㎡
	
	

	2
	LED显示屏
	2.5mm
	16.59
	㎡
	
	

	3
	LED显示屏
	1.86mm
	7.37
	㎡
	
	

	合计
	


报价含运输、安装、调试、税费、劳务费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等一切费用。     
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二、市场调研响应函

致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响应供应商名称）系中华人
民共和国合法企业，我方就参加本次市场调研有关事项郑重声明如下：
一、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市场调研公告所有要求。
二、我方提交的所有响应文件、资料都是准确和真实的，如有虚假或隐瞒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三、我方承诺：此次报名产品不管是市场调研，还是后续院内招标采购、政府采购等方式与医院有业务往来，价格不高于此次市场调研价格，其性能参数、配置、维保不低于此次市场调研结果。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 
年   月   日

三、响应供应商各类资格证明文件（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或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》或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》复印件及与本项目相关的资质证书）

四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

致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
                 （先生/女士）现任我单位            职务，为法定代表人。

特此证明。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复印件正、反两面）




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
致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全称）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授权         （全权代表姓名）为全权代表,参加贵院组织的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项目市场调研活动，全权代表我方处理市场调研活动中的一切事宜。

被授权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_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_______________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复印件正、反两面）

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（复印件正、反两面）




五、资格条件承诺函

致： 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
我方 （响应供应商名称） 具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资格要求规定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参加本项目调研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随时接受医院的检查核验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。如有虚假，我方愿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、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：
六、其他声明文件

致：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
我公司郑重声明：①与本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、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其他关联供应商未参与本项目的投标。如与参与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，承诺自动放弃本项目调研。②我公司及所提供产品不存在知识产权、代理权等方面纠纷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声明真实、有效、可查。

 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技术参数及基本配置功能清单

八、服务方案（格式自拟，实施、应急、培训等方案）
九、商家及产品资质材料

制造商给供应商的授权书、产品说明或介绍、技术检测报告、技术文献、售后服务等产品相关的其他资料
7

